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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6 年 6 月 27 日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公告  通傳營字第 09605090470 號 

主  旨：預告修正「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部分條文。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 條第 2 項準用第 154 條第 1 項。 
公告事項： 

一、 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二、 修正依據：電信法第 14 條第 6 項、本會第 150 次委員會議決議及本會第 52、71 次分

組委員會決議辦理。 
三、 「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如附件。本

案另載於本會全球資訊網站（網址：www.ncc.gov.tw）「公告」選項下「法規草案預

告」網頁。 
四、 對於公告內容如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行政院公報之日起 7 日內

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營運管理處。 
(二) 地址：臺北市延平南路 143 號 
(三) 電話：(02)23433628 
(四) 傳真：(02)23433600 
(五) 電子郵件：davidwang@.ncc.gov.tw 

主任委員 蘇永欽 

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為促進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經營者之財務透明及健全，增訂資本額達新臺幣二億元以上者應

辦理股票公開發行；另為規範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得標者或經營者變更基地臺機件廠牌或型號，

增訂重新申請電臺架設許可或報主管機關備查；又為規範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經營者遺失、毀損

或變更架設許可函（證）、電臺執照，增訂應申請補發或換發；再為促進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經

營者通信服務品質，增訂應提供漫遊服務；復為有效規範電信事業登載用戶資料，以協助治安維

護；為保護消費者權益，避免交易糾紛，規範經營者提供行動數據通信服務之告知義務、紀錄保

存及主管機關查核程序等，爰擬具本管理規則修正草案，其修正重點分述如次： 
一、 增訂經營者實收資本額應強制公開發行之下限。（修正條文第四條之一） 
二、 增訂得標者或經營者變更機件廠牌或型號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四十一條） 
三、 增訂經營者遺失、毀損或變更架設許可函（證）、電臺執照之補發或換發及不得租借、轉讓

或設定擔保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五十一條） 
四、 增訂經營者應提供漫遊電信服務。（修正條文第六十九條第四項） 
五、 增訂經營者限制民眾以同一證號申請服務之上限。（修正條文第七十三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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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增訂經營者提供數據通信服務之告知義務及紀錄保存。（修正條文第七十六條之一） 
七、 增訂經營者受理用戶申請電信服務應核對其第二證件。（修正條文第八十三條第二項） 

 

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之一 經營者依前條規

定其實收之最低資本額須達

新臺幣二億元（含）以上

者，應於設立登記或發行新

股變更登記後三個月內將其

股票公開發行。 
經營者為公司法第一百

八十五條第一項所規定之行

為，應於董事會決議次日起

十五日內報主管機關備查。 

 一、本條新增。 
二、為使公司財務透明化，爰

訂定第一項，要求較具規

模之電信事業，均有義務

藉由股票公開發行方式，

將財務資訊適度公開。 
三、為使主管機關即時瞭解經

營者處分其設備或資產等

之情形，對於交易金額達

一定金額以上者，課予經

營者向主管機關備查之義

務，爰訂定第二項。 

第四十一條 得標者或經營者

變更基地臺電臺地址或機件

廠牌者，應向主管機關重新

申請電臺架設許可，架設完

成經審驗合格後，核發電臺

執照。 
得標者或經營者變更基

地臺天線地址而未變更基地

臺地址者、變更基地臺機件

型號而未變更其廠牌者或變

更基地臺射頻單體數量者，

應於變更前報請主管機關備

查；其屬已取得電臺執照

者，應於一個月內完成變

更，並報請主管機關換發電

臺執照。 

第四十一條 得標者或經營者

變更基地臺之設置地點，應

向電信總局申請核（換）發

電臺架設許可，架設完成經

審驗合格後，由交通部核

（換）發電臺執照。 

一、為規範得標者或經營者變

更基地臺電臺地址或機件

廠牌係屬全新架設，應重

新申請電臺架設許可等管

理 事項 ，修 正第 一項 規

定。 
二、為簡化作業程序，得標者

或經營者如變更基地臺天

線地址而未變更基地臺地

址者、變更基地臺機件型

號而未變更其廠牌者或變

更 基地 臺射 頻單 體數 量

者，則視為既有電臺之變

更 ，爰 於變 更前 報請 備

查，另對已取得電臺執照

者，應於一個月內完成變

更，再換發電臺執照，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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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第二項之規定。 

第五十一條 籌設同意書、架

設許可函（證）、電臺執

照、特許執照如有遺失、毀

損，應敘明理由向主管機關

申請補發；其所載事項有變

更時，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換

發。 
籌設同意書、架設許可

函（證）、電臺執照、特許

執照或核配之無線電頻率，

除法規另有規定外，不得出

租、出借、轉讓或設定擔保

予他人。 

第五十一條 籌設同意書、特

許執照如有遺失、毀損，應

敘明理由向主管機關申請補

發；其所載事項有變更時，

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 
籌設同意書、特許執照

或核配之無線電頻率，除法

規另有規定外，不得出租、

出借、轉讓或設定擔保予他

人。 

一、為規範經營者遺失、毀損

或變更架設許可函（證）

或電臺執照，應申請補發

或 換發 ，修 正第 一項 規

定。 
二、為規範經營者不得出租、

出借、轉讓或設定擔保架

設許可函（證）或電臺執

照，修正第二項規定。 

第六十九條 經營者同時為第

二代經營者時，除經主管機

關核准外，應將其所經營之

第二代行動通信網路提供新

經營者為網路漫遊服務，其

漫遊服務安排由業者間協商

訂定之。 
前項網路漫遊服務，至

少應提供至民國九十四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一項所稱新經營者，

係指非同時為第二代經營者

之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經營

者。 
經營者提供漫遊電信服

務，應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六十九條 經營者同時為第

二代經營者時，除經電信總

局核准外，應將其所經營之

第二代行動通信網路提供新

經營者為網路漫遊服務，其

漫遊服務安排由業者間協商

訂定之。 
前項網路漫遊服務，至

少應提供至民國九十四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一項所稱新經營者，

係指非同時為第二代經營者

之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經營

者。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正。 
二、為規範經營者提供漫遊電

信服務，並提報主管機關

備 查之 義務 ，增 訂第 四

項。 
三、參照行動通信業務管理規

則第七十一條體例辦理。 

第七十三條 經營者應公平提

供服務，無正當理由，不得

拒絕受理民眾請求在其核准

經營之營業區域內提供本業

務之服務。 

第七十三條 經營者應公平提

供服務，無正當理由不得拒

絕受理民眾請求提供本業務

之服務。 

一、為明確規範經營者於核准

經營之營業區域提供本業

務 服務 ，修 正第 一項 規

定。 
二、為防止犯罪集團利用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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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得限制經營者

受理民眾以同一身分證統一

編號申請其業務服務之用戶

號碼數，經營者應依主管機

關之規定辦理。 

證件申請電信服務，造成

治安問題，規範業務經營

者限制民眾以同一證號申

請業務服務之上限，由主

管機關視實務狀況另行發

布行政規則，爰增訂第二

項規定。 

第七十六條之一 經營者以其

自行編列之簡碼或經主管機

關核配之電信號碼提供用戶

撥接下載影視、圖像、音

訊、數據或簡訊者，應於提

供服務前先向用戶說明計費

方式並經用戶同意，始得開

始計費。 
經營者與其他機構合作

提供前項服務者，應就其合

作對象、合作方式及使用之

簡碼或電信號碼，於提供服

務前七日內，報請主管機關

備查，變更時亦同。 
經營者於提供第一項服

務之日起，應就其向用戶說

明之計費方式每日進行測試

並保存紀錄一個月供主管機

關不定期查核，必要時，主

管機關得命經營者配合測試

提供服務之電信終端設備。 
經營者之服務內容與經

主管機關備查事項不符者，

應依主管機關之書面通知停

止該項服務之提供。 

 一、本條新增。 
二、為避免消費爭議及符合資

訊透明化原則，爰於第一

項 明定 用戶 撥接 下載 影

視、圖像、音訊、數據或

簡訊者，經營者應配合辦

理之事項。 
三、為有效瞭解經營者之合作

對 象、 方式 及使 用之 號

碼，有必要予以監督，爰

於第二項明定應報請主管

機關備查，始得對外提供

服務。 
四、為利主管機關進行電信監

理，爰於第三項明定經營

者有配合主管機關查核之

義務。 
五、為避免經營者持續提供與

經備查事項不符之服務內

容，爰於第四項明定經營

者應配合主管機關之通知

停止服務之義務。 

第八十三條 經營者應核對及

登錄其使用者之資料，經載

入經營者之系統資料檔存查

第八十三條 經營者應核對及

登錄其使用者之資料，經載

入經營者之系統資料檔存查

一、第一項與第三項未修正。 
二、目前經營者受理民眾申請

電信服務時，採「雙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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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始得開通，並至少保存至

服務契約終止後一年，有關

機關依法查詢時，經營者應

提供之；以預付卡或其他預

付資費方式經營第三代行動

通信業務之服務者，亦同。 
前項使用者之資料包括

使用者姓名、身分證或護照

之證號、身分證或護照外之

其他足資辨識身分之證明文

件證號、住址及所指配號碼

等資料。 
第一項使用者資料之載

入，應於經營者受理申請二

日內完成之。 

後始得開通，並至少保存至

服務契約終止後一年，有關

機關依法查詢時，經營者應

提供之；以預付卡或其他預

付資費方式經營第三代行動

通信業務之服務者，亦同。 
前項使用者之資料包括

使用者姓名、身分證統一編

號、住址及所指配號碼等資

料。 
第一項使用者資料之載

入，應於經營者受理申請二

日內完成之。 

查核」措施，即同時查核

國民身分證及健保卡或其

他足資辨識身分之證明文

件（例如本國人之駕照、

護照、戶籍謄本；外藉人

士之護照、居留證、工作

證等），以有效降低不法

人士持偽、變造之他人身

分證件申辦電信服務，進

而防堵利用所申辦之電信

服務進行詐騙或其他犯罪

行為，爰修正第二項。 

 
 
 
 
 


